
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建设项目用地提前办理林草手续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1]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速土地农转用报批及林草手续办理进程，着力构建服务型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等，并结合高新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稀土高新区辖区范围（含托管区）内实施项目用地过程中，建设项目用地提前办理林草手续的工作情形。
[bookmark: OLE_LINK2]第三条 本办法“提前办理林草手续”，是指稀土高新区城市建设或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含商住等用地）拟占用林地、草地，需提前办理林草手续的情形下，为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所适用的情况。
第四条 资源环境局负责林地和草地征占手续初审及组卷报送工作；建设服务中心、包头市滨河新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滨河公司）等相关部门，负责提供立项文件及组卷所需相关材料工作。

第二章 项目立项申报

第五条 立项单位的确认，根据实施主体及资质状况，在立项内容与实际实施项目相符的前提下，确定立项单位如下：
（1） 道路基建等基础设施项目，由区建设服务中心负责办理立项手续；
（2） 存在用地意向企业，但尚未确定办理立项且拟占用林地草地的项目，由滨河公司代管委会申请办理立项手续；
（3） 若建设服务中心以及滨河公司均不具备立项资质的项目，由用地意向企业办理立项手续。
第六条 规划与用地相关工作。规划分局负责提供规划条件书、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或附有具体范围及坐标的项目用地规划条件函，并明确相关规划条件指标；资源环境局提供项目用地意见，并配合规划分局开展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工作。 
第七条 资料提供职责。土地所属街镇负责提供征收集体土地协议书等所需资料；资源环境局负责提供使用国有土地收储协议等所需资料；经济发展局负责提供立项所需资料；社会事务局负责提供是否涉及文物遗存所需资料。

第三章 勘测报告编制

第八条 作业单位选取方式。原则上通过包头市“多测合一”平台确定作业单位。对于包头市“多测合一”平台未涵盖的业务，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定资质合规、业务熟练、经验丰富且协调能力强的作业单位。
[bookmark: _Hlk186581060]第九条 资料编制委托。资源环境局负责选取并委托作业单位，开展草地勘测报告（征占用草原范围坐标图册）、林地勘测报告（小于3公顷出具使用林地现状调查表，大于3公顷出具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报告等相关资料的编制工作。

第四章 办理程序

第十条 根据管委会要求，各相关单位需提前介入项目开工手续办理工作。资源环境局负责开展拟建设项目用地勘测定界等前期工作，明确项目用地权属、现状地类及面积等信息。
第十一条 资源环境局指导立项单位，开展项目用地拟占用林地和草地的手续申报工作，直至取得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和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文件。
第十二条 在项目用地拟占用林地和草地手续申报过程中，经济发展局、规划分局、社会事务局提供所需资料，以保障项目工作顺利推进。
第十三条 依照林地和草地手续容缺受理方式，资源环境局应同步推进项目用地农用地转用报批工作，在土地批复前取得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和项目征收使用草原行政许可决定文件。

第五章 费用使用

第十四条 涉及的植被恢复费、林地和草地勘测、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及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报告费用、立项及可研等相关费用，由资源环境局纳入年度预算，报财政部门审定。
第十五条 经自治区林草局审核后，需要缴纳的林地和草地植被恢复费，由立项单位出具专款专用承诺书并填报资金审批单，报送资源环境局。资源环境局将相关林地草地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立项单位，专项用于缴纳林地或草地植被恢复费用。
第十六条 林地或草地植被恢复费用，以及林地和草地勘测、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及林木采伐作业设计报告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纳入出让土地成本，在核定土地出让地价中一并核算计入。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有效期2年。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资源环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遇与国家、自治区、包头市政策存在冲突，以上级政策文件规定为准。
